
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
行政处罚告知书

粤中南头执罚告〔2026〕96号

名称：山西日月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100578481330C

法定代表人：杨斯婷

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56 号 107 幢 17 层

1705 号

本机关（单位）于 2026 年 3 月 5 日对山西日月峰建筑工程

有限公司将承包的工程违法分包立案调查。经调查，你单位

2020 年 12 月 24 日，山西日月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广东省中

山市南头镇将军村与佛山市顺德区才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劳

务工人周成云签定了关于融汇天际华庭工程的《施工合同》，

合同内容涉及该工程的劳务作业分包。经调查，该工程的建设

单位是中山市复和房地产有限公司，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山西日

月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然后再由山西日月峰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分包给个人周成云，其没有施工资质，融汇天际华庭工程的

合同价是 19760037 元，该工程目前基本完工，但未竣工验收，

未结算。山西日月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融汇天际华庭工程分

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周成云的行为属于违法分包，未能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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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违法所得。

　　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、现场检查笔录、证据提取单、协助

调查通知书、责令改正通知书、情况说明、施工合同、施工许

可证、线索移送涵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身

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实。

　　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

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第（一）项“禁止将承包的工程进行违法

分包。下列行为，属于违法分包：（一）分包工程发包人将专

业工程或者劳务作业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工程承

包人的；”和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

“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。”的规定，根据《建

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

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

违法所得，对勘察、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、设计费百

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；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

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；可以责令停业

整顿，降低资质等级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资质证书。”的规定。

根据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，山西日月峰建筑

工程有限公司未造成危害后果，按照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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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 年版）》199，你单位属于从轻裁量档次。本机关（单

位）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

（¥100000）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条、第四十四条

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

日内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或到中山市南头镇光明北路 35 号综

合行政执法局 206室进行陈述、申辩。逾期未陈述、申辩的，

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

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，你单位有权要求举行听证。

如你单位要求听证，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

向本机关（单位）提出申请。逾期不申请听证的，视为你单位

放弃听证权利。

联系人：盘毅（19121697476）、何嘉楠（19121697825）

联系电话：0760-22502511

单位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光明北路 35 号

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

（印章）

2026 年 4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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